附表三

○○○○產物保險公司財產保險商品自行審查聲明書

                     （□採核准方式□採核備方式）

產品名稱：（此編號配合保險業統一會計制度公佈後實施）
報主管機關日期：                年     月     日       連絡人：
   連絡人電話：

1、 送審文件部分：

一、已確實依據「財產保險商品審查要點」相關規定，檢附相關文件及磁片齊備後報送主管機關審查。      □是      □否       □不適用

二、已明確標明採備查制或核准制方式辦理。

                              □是      □否       □不適用
三、送審商品為附加保險或附加條款者，已檢附主保單。

                              □是      □否       □不適用

四、援用國外保單者，保單條款已檢附原始參考條文、國外費率經驗資料，並附中文摘要。              □是      □否       □不適用

五、送審商品如為責任保險，被保險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主要依據係由契約所構成，且該契約為送審商品之重要內容者，已檢附該契約報財政部審核。

                              □是      □否       □不適用

六、複審商品應確實遵循財產保險商品審查委員會審查結論修正後報部審查，如有自行增刪或變更者，應於修正部分畫線並主動說明之。
                              □是      □否       □不適用

七、核准制部分，尚由主管機關審查中之保險商品計　　張，分別為：

	保單編號
	保險商品名稱

	
	

	
	

	
	

	
	

	
	


貳、保險契約條款之形式審查：

一、本公司就保險商品申請相關內容  

         □保證經確認無誤，並願負法律上之責任     □尚未確認

二、合法性            

就保單條款內容記載，本公司保證確實符合中華民國保險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 是          □否          

三、就申請內容有否特別應補充之事項


四、保險契約條款內容，有否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

□無    □有   理由

（1） 有否免除或減輕保險人依保險法規定應負之義務者

□無    □有   理由

（2）使要保人、受益人或被保險人拋棄或限制其依保險法規定所享之權利

                  □無    □有   理由

（3）加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義務者

□無    □有   理由              

（4）其他於要保人、受益人或被保險人有重大不利益者

□無    □有   理由             
五、就保險契約之內容，有否對特定對象施以不當差別性待遇

□無    □有   理由              
（1）依投保對象不同，而在契約之適用上有不同待遇

              □無    □有   理由              
（2） 有無拒保之可能    

                  □無    □有，基於商業及核保考量

六、保險契約承保範圍有否違反公序良俗

□無    □有   理由                
七、保險契約之內容：

（1）有否漏字、錯別字                 □無  □有

（2）條款內容有否相互矛盾             □無  □有

（3）文字表現有否招致誤解之可能       □無  □有

（4）權利義務有否明確易懂             □無  □有  

（5）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能否就條款文字內容充分了解   □無   □有

（6）就契約之重要條款（特別為除外責任）有否以明確或顯著方式令保戶充分了解                         □無   □有

八、保單條款之訂定已參酌「財產保險單參考格式及條文」之規定及格式，並於說明欄註明參考條文來源。

           □ 是     □否     □其他（理由）

九、保單條款之訂定之規定及格式援引其他經本部核准之保單者，於說明欄註明參考條文來源。

             □ 是     □否     □其他（理由）

十、保單條款之訂定與「財產保險單參考格式及條文」或其他經本部核准之保單不同者，已說明修改之理由。

             □ 是     □否     □其他（理由）

十一、援用國外保單者，保單條款已確實依國內相關法令規定調整之。

               □ 是     □否     □其他（理由）

  十二、傷害保險部分

1、保單條款之訂定已參考「傷害保險單示範條款」、「團體傷害保險單示範條款」、「旅行平安保險單示範條款」之規定，並註明參考條文名稱、條次，如與示範條款不同者，已說明修改之理由。

           □ 是     □否     □其他（理由）

     2、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關係         □同一人  □不同人

3、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不同人時

（1）已訂定「被保險人」定義   □ 是     □否     □其他（理由）
（2）該被保險人同意之方式為何？

    說明：

   是否妥當？    □妥當              □恐有欠妥當

 參、保險契約條款之實質審查：

	條        次
	條   款   內   容
	聲             明
	簽署人

	
	
	本條款同參考條款
	雖非參考條款但已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
	姓名 職級

	
	
	
	
	

	
	
	
	
	


肆、費率部份：

1、 簽證之精算人員已依其專業知識簽署完整內容之評估意見書

□無  □有

2、 關於已核准商品之修改或組合，簽證精算人員已明確表達費率變動之影響性           □無  □有

3、 本保險商品就持續性風險評估和費率計算有重大影響之因素，是否已明白揭露於商品內容中？                        □無  □有

4、 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是否與費率計算相符配合    □無  □有

5、 本保險商品之再保險有否維持持續性              □無  □有
6、 保險公司本身之財務能力考量                    □無  □有

7、 保險業對於每一危險單位扣除再保險金額後，有否超過資本額或基金、公積金、特別準備金及未分配盈餘總和十分之一（保險法第一四七條）                                        □無  □有

8、 送審責任保險商品所採取之基礎 

□事故發生制    □索賠發生制    □索賠發生及報告制

9、 援用國外保單者，計算說明書已確實依國內相關規定調整之。

          □無  □有

10、 送審商品內容有屬傷害保險性質者：

1. 傷害保險之費率及準備金之提存有無參照財政部人身保險業之相關規定辦理？               □無  □有

2. 如係屬附加傷害險者，是否考量其所承保危險及範圍，以及被保險人之定義與人身保險業所承保之傷害險之差異，據以釐定妥適之費率？                     □無  □有

3. 是否儘量採用實際承保事故經驗資料，如比照壽險業或其他經驗者，費率依據承保範圍作合理之調整，並於累積實際經驗資料後檢討修正報主管機關備查。   □無  □有

4. 團體傷害保險者，其費率準用財政部85年7月25日台財保第852367814號函及85年9月25日台財保第852370521號函辦理。

□無  □有

5. 傷害保險之附加費用率依據財政部84年12月30日台財保第842037573號函之規定。    □無  □有

伍、簽署人員：

法務人員：

精算人員：                 

· 精算人員  □委任精算人員

· 助理精算人員（此部份適用至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核保人員：

理賠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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